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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民 政 局
文件

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管理局

长民社发〔2026〕1号

关于开展2026年度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、社会组织：

为促进社会组织进一步规范管理，提升自身建设能力，推动社

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民政部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（民

政部令第39号）和上海市民政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市社

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民社服〔2018〕4号），决定开展2026

年度长宁区社会组织评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

新发展理念，坚持党的领导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坚持问题导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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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因地制宜，针对“重业务轻治理、财务管理欠规范、档案管理

碎片化、队伍建设不系统”等薄弱问题进行整改完善，以评促建、

以评促改，助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完善

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系，激发社会组织生机活力，为长宁加快建设

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作出更大贡献。

（二）总体目标

社会组织评估是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和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，是

作为衡量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，通过社会组织评估，落

实社会组织“立足新时代、贯彻新理念、着眼新发展、聚焦高质量”

的发展要求，以规范社会组织章程为核心，以健全组织机构为重点，

以完善规章制度为手段，以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，在完善政社共治

现代治理体系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、扩大公民有序参与、提高公共

服务水平、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。调动社会

组织参评的积极性，壮大长宁优秀社会组织的队伍，提高社会组织

评估率，确保2026 年底社会组织评估率达20%（各街镇社会组织

评估等级情况详见附件1）。

二、评估对象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参加 2026年社会组织评估

1．2024 年 6月 30 日前注册的，近2年年检合格且未参加社

会组织评估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；

2．原获评等级为3A及以上，且有效期满前2年或到期的社会

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；

3．原评估等级为1A、2A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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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评估

1．未参加上年度年度检查；

2．上年度年度检查不合格或者连续2年基本合格；

3．上年度受到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尚未执行

完毕；

4．正在被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；

5．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的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长宁区社会组织评估首次申报等级不得高于3A级，只有评估

等级为3A且有效期满前2年或到期的社会组织方能申报4A及以上

高等级评估。

四、评估实施

长宁区民政局设立区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负责社会组织评估

工作的组织和管理，对3A及以下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作出评估结论，

对4A、5A评估等级作出初步结论，并提交上海市社会组织评估委

员会审定。

社会组织评估按照社会组织不同类型分类实施。区民政局根据

《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规范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社会组织评估

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民社服发〔2022〕1号）的要求，委托第三方评

估机构，参照相关指标，从基础条件、内部治理、工作绩效和社会

评价四个方面，对参评社会组织进行实地综合评估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1. 2026 年 2月，区民政局结合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社会组

织年检（年报），在初步排摸的基础上，形成《长宁区连续两年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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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合格社会组织名单》。会同相关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、

街道（镇）加强对社会组织宣传动员。

2. 2026年3月，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于3月17日前提交《2025

年长宁区社会组织评估预申报表》（附件二）至区民政局。

3. 2026 年 4月－7月，区民政局将根据预申报情况，委托第

三方评估机构和街道（镇）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对预申报单位进行评

估服务指导。区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办公室完成参评单位的资格审

查，原则上，通过资格审查的参评单位应评尽评。

4. 2026 年 8月，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对照评估指标进行自查

自评，准备评估材料，并于8月31日前将《上海市社会组织评估

申请书》《上海市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汇报》和《社会组织评估指标

自查表》报送区民政局。

5. 2026 年 9月－10月，区民政局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评

估专家对符合参评条件的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评估，参照相关指标，

从基础条件、内部治理、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

估，提出评估意见。

6. 2026 年 11 月－2026 年 1月，区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基于

专家实地评估意见，向市评估委员会申报初审4A、5A等级的社会

组织名单，对3A及以下社会组织等级作出评估结论、进行公示、

送达通知书。

六、评估要求

社会组织评估工作，是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的重要举措，

也是落实各项培育扶持政策的基础，对于推动社会组织的组织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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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，增强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十分必要。

符合评估条件的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评估，根据本组织的宗旨和业

务范围，对照评估指标，明确申报类型，按照通知的各项要求，认

真准备材料，做好自评和参评工作。

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在评估期间发生与宗旨严重背离的事件，

或者其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的，区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将取

消其评估资格，已经完成实地考察和初评的，同时取消初评成绩。

七、评估等级管理

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有效期为5年。评估等级有效期满后未再申

请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，视为无评估等级。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

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作出降低评估等级的处理，情节严重的，作

出取消评估等级的处理：

1．评估中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，或者与评估人员串通作弊，

致使评估情况失实的；

2．涂改、伪造、出租、出借评估等级证书，或者伪造、出租、

出借评估等级牌匾的；

3．连续2年年度检查基本合格的；

4．上年度年度检查不合格或者上年度未参加年度检查的；

5．受相关政府部门警告、罚款、没收非法所得、限期停止活

动等行政处罚的；

6．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。

八、评估结果应用

对于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，区民政局将进行社会公告，并

将评估结果推送至各级政府部门，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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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，可以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获得政府购买服务，可以优先获得

政府保障奖励和享受相关扶持政策，可以优先考虑各类评优评先。

对于获得3A及以上评估等级的慈善组织、社区基金会等公益

性社会组织，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。

九、其他

1.申评材料提交至：长宁路1436 号 2号楼长宁区民政局209

室 邮编：200051

联系人：王李海、周雨笑 联系电话：22187249、22187254

2.长宁区社会组织各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评估咨

询方式一览表：

序号 单 位 地址 联系方式

1
上海长宁区新华路街道

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定西路650号6-7楼 62823060

2
上海长宁区江苏路街道

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镇宁路405弄176号2楼 52909507

3
上海长宁区华阳路街道

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安化路500号一楼 80110072

4
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

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凯旋路585号2楼 52730252

5
上海长宁区天山路街道

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天山四村122号3号楼4－5楼 62281287

6
上海长宁区仙霞新村街

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虹古路377弄25号 62750199

7
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社

会组织服务中心
富贵东道99号 62376353

8
上海长宁区程家桥街道

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虹桥路2282号208室 22300011

9
上海长宁区北新泾街道

社会组织服务中心
天山西路18号申亚时代广场A座三楼 521398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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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上海长宁区新泾镇社会

组织服务中心
双流路170号2楼 52556093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长宁区各街镇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表

2.2026年度长宁区社会组织评估预申报表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 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管理局

2026 年1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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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民 政 局

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管理局 2026年1月22日印发


